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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工程学院知识产权管理办法

（试 行）

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及管理，提高师生发明创

造和智力创作的积极性，促进知识产权的合法使用与转移转化，

依据国家法律法规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本办法中的师生包括学校所属各单位的教职员工

（含事业编制外人员），在读本专科学生、研究生及各类进修人

员。

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科技成果是指师生执行学校任务，或主

要利用学校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取得的发明创造和其他技术成果。

第三条 本办法中的知识产权是指师生科技成果所形成的知

识产权及学校所属各类标记、商标等。

第四条 知识产权的主要类型如下：

（一）专利权（发明、实用新型、外观设计）；

（二）著作权（作品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）；

（三）商标权及学校的校标和各种服务标记（包括学校注册

商标、校名、校徽、校标、域名等标识和各种服务标记）；

（四）动（植）物新品种、新药、新生物制品；

（五）技术秘密（专有技术）等商业秘密；

（六）国家法律规定保护的其他知识产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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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主要是：所有权、使用权、处

置权、收益权。

第二章 知识产权归属

第六条 学校师生科技成果取得的知识产权，除另有法律法

规规定或合同（协议）约定的以外，学校享有所有权、使用权、

处置权、收益权。专利被授权后，学校为专利权人；著作权登记

后，学校为著作权人。

第七条 科技成果的完成人（团队）享有在有关成果文件上

署名和取得相应荣誉、奖励及报酬的权利。

第三章 知识产权的管理

第八条 本办法中所列的知识产权是学校无形资产的一部

分。其中，专利权、著作权、商标权，未产权化的专有技术、算

法及各种新产品、工艺、方法、设计、配方、研究（咨询）报告、

软件系统、技术方案等科研类知识产权由科学研究处负责管理；

校名、校标、商标等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，由党政办公室、资产

处、资产经营公司负责管理。

第九条 知识产权的价值，按下列原则确定：

（一）知识产权的基本价值可根据取得时实际发生的支出，

包括研制(完成)成本、注册费、申请费和维持费等所有实际发生

的费用，结合现行市价和其转化的预期收益，委托社会中介机构

评估或协商确定其基本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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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商标权及学校的校标和各种服务标记，根据其市场评

估价值确定。

（三）涉及转化的知识产权，可在中介机构评估或协商确定

基本价值的基础上，通过协议定价、在技术交易市场挂牌交易、

拍卖等方式确定价格。通过协议定价的，在学校科学研究处网站

公示名称和拟交易价格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15 日，公示期内无异

议方可按学校管理流程办理相关手续。

第十条 对不宜申请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，须采取必要的保

密措施，作为技术秘密予以保护。

第十一条 知识产权涉及到国家安全或重大经济利益，属于

国家秘密的，须按国家有关保密、安全的规定管理和处理。

第十二条 学校师生为第一完成人申请专利、著作权等知识

产权保护，由第一完成人提出申请，并签署《长春工程学院知识

产权申请承诺书》，经科学研究处审核同意后，方可报国家相关

机构申请审定。

第十三条 通过知识产权代理机构申请专利、著作权等知识

产权保护，由第一完成人到科学研究处登记审核，审核同意后与

知识产权代理机构签署知识产权代理委托协议。

第十四条 学校独享或与校外单位共有的知识产权证书复印

件等档案资料，由科学研究处按照档案管理制度进行存档。依托

科研项目（含合作开展项目、协作开展项目）产生的、未及时申

请或无法申请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（含研究报告、咨询报告、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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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系统、技术方案等），应将其评估价值材料（如说明书、检索

分析、技术论证等）交科学研究处备案和管理。

第十五条 涉及知识产权的科研合同，依据《合同法》等有

关法律规定，本着公平、平等、合理、有偿的原则，统筹兼顾科

技创新、成果转化和权益保障，必须对知识产权的归属、使用、

处置、收益分配等内容做出约定。

（一）学校独立完成的科研项目，原则上该项目所产生的知

识产权归学校独有。

（二）与校外单位协作（合作）完成的科研项目，原则上该

项目所产生的知识产权归双方共同所有，具体按照双方贡献大小

进行分配或另行协商。

第十六条 学校派遣出国（境）以及派遣到国内其他单位学

习或工作的师生在国内外完成的科技成果，应当事先与接受派遣

的单位签订合同（协议），明确约定知识产权归属等事项，维护

学校权利。

第十七条 学校师生向国内外转移转化知识产权，须按科技

成果转化办理报批手续，不得私自处置。

第四章 资助与奖励

第十八条 科研管理费可用于知识产权政策制度宣传普及、

纠纷调处和法律诉讼等活动。

第十九条 知识产权的申请费、维护费等相关费用，可以从

项目经费、结余经费、科研管理费等经费中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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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学校对获得授权及转移转化的知识产权第一完成

人（团队）进行奖励，具体按照现行科研奖励办法和成果转化实

施办法执行。

第二十一条 学校支持通过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扩展知识产权

转移转化渠道。按照相关合同（协议）的约定，科技中介服务机

构可取得中介服务费或股权等回报。

第二十二条 经吉林省科技厅、长春市科技局拨付的发明专

利扶持专项补助资金，按非现金形式支付给第一完成人（团队），

用于支付专利申请、维持产生的费用。

第五章 法律责任

第二十三条 任何人不得将属于学校的知识产权据为己有或

登记为他人所有，不得私自将学校的知识产权许可、转让给他人

使用。

第二十四条 对违反知识产权有关法律和本办法规定者，视

情节轻重予以处理，包括批评教育、扣发奖酬金、没收非法所得；

情节严重的还要给予行政处分，并追究其民事责任，触犯刑律的

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的规定如与国家和上级的有关规定不

符，以国家和上级的有关规定为准。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科学研究处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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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工程学院

2018 年 11 月 29 日

长春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8年 11月 29日印发


	长春工程学院知识产权管理办法
	（试 行）

